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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四川省崇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地理标
志保护和培育孵化行动。

本次行动以崇州现有的“道明竹
编”“崇阳酒”“汤麻饼”“崇州牛尾笋”4
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隆兴大
米”“崇州郁金”“崇州重楼”“崇庆枇杷
茶”4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为重点，对获
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资格的生产
经营主体进行全覆盖指导，深入了解用
标企业生产、加工与销售、商标品牌推
广情况，为用标企业宣讲《地理标志专
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
规，并就如何规范使用及管理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进行指导，鼓励企业用好用活
地理标志，打造地理标志“金字招牌”，

不断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市场竞争
力。行动一共走访 20家地标用标及培
育用标企业，开展 3 次专题培训，进学
校、进社区、进网络宣传 40余次。

地理标志是重要的知识产权类型，
也是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的重要支撑。下
一步工作中，该局将持续围绕“用活一
枚地标、带动一个产业、造福一方百
姓”，在如何做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
上持续发力，培育“怀远藤编”“崇州蜂
蜜”等特色产品成为新的地标品牌，指
导新的生产经营企业申请使用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加强地标产品标准建设和
媒体宣传，扎实推动地理标志助力全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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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十一”之际，四川省眉山市
洪雅县电商企业抢抓“双十一”热点，
火力全开，搭乘“互联网 +电商”的东
风，推动电商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眉山翊合境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熟练地对水
果爱媛果冻橙进行分拣、打包、检验、
封箱……及时将快递寄往全国各地。

据了解，眉山翊合境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水果批发、蔬菜批
发、食用农产品批发等业务。为迎战
“双十一”，公司提前预热，利用第三方
电商平台以及直播平台进行产品推广
销售，在前期宣传、物流转运、人员调
度、后勤保障等方面下足了功夫。截至
目前，销售额已达 2000余万元。

该公司总经理肖怀东说：“今年的
‘双十一’比去年启动得更早，销售比
较热门的还是爱媛果冻橙等。为了提
前备战‘双十一’，在果园订了 100 多
万公斤货，同时，包装厂、物流公司以
及工人都提前做了准备，现在每天发
货 3万单。”

据了解，该公司在“双十一”期间
吸引了大量流量和人气，业务量明显
增多，劳动力需求也随之增加。
“‘双十一’来了，这家公司很忙。

我是这附近的，就来这儿上班了。”该
公司员工刘德洪说。

而雅妹子公司槽渔滩厂区直播基
地，公司邀请的网络达人正在进行直
播带货。直播镜头前，网络达人认真介
绍着手上的香肠腊肉，直播间内不时
有顾客下单购买，公司生产的香肠、腊
肉等腌腊制品以及新研发的休闲食品
在淘宝、天猫等网上销售走俏，受到了
各地消费者的青睐。

雅妹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何奕
柯介绍：“目前，我们卖得最好的产品
是香肠、腊肉，以及今年上新的休闲食
品系列。在营销方面，线上渠道除了我
们原有的抖音、快手、拼多多、京东等
渠道外，也上新了远方好物、快团团这
些私域平台，以及与达人主播达成了
合作，来回馈我们的粉丝和消费者。”

此外，“双十一”期间，该县各大快
递公司快递量增多，除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商品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洪雅
电商销售旺季发出去的货品，投递量
较平时大大增加。

近年来，洪雅县电子商务发展迅
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引育了大量电
商人才。电商行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通过整合县域特色农产品、直播带货、
快递物流、宣传推广等多方资源，全产
业链推动全县电商发展。

11月 12日，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
益委员会（以下简称：四川省消委会）发
布《关于 2024年第三季度消费者投诉
信息统计分析的报告》。报告显示，今年
第三季度，全省各级保护消费者权益委
员会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14074件；解决
9768件，投诉解决率 69.40%；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 567.68万元，其中因经营
者有欺诈行为消费者获得加倍赔偿金
额 7.09万元。

教育培训、食品类投诉显著上升

在 2024年第三季度的消费者投诉
案件中，根据投诉商品种类分析，涉及
食品类、日用商品类和家用电子电器类
占据了消费者投诉的前三位。与去年同
期相比，食品类的投诉呈显著上升趋
势，而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房
屋及建材类等下降趋势较为明显。

从服务种类上看，涉及生活、社会
服务类，销售服务及教育培训服务的消
费者投诉居前三位。此外，数据显示，今
年第三季度因安全权受损引发的投诉
同比增长 4.46%，增幅位居第一。消费者
安全权是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
受服务时享有的人身、财产安全不受侵
害的权利，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命健
康和财产安全，是消费者最基本的权益
之一。

消费者在此方面投诉的主要问题
有：商品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商品的质
量缺陷、设计缺陷、材料不安全等问题，
如家用电器存在漏电隐患、儿童玩具存
在锐利边角等；服务安全问题，如美容
美发服务中的过敏问题、旅游服务中的
交通安全问题等；环境安全问题则通常
与消费者的生活环境相关，如住宅小区

的消防安全、电梯安全、噪音污染等。
消委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七条对消费
者的安全权进行了重申和完善，明确
“免费不免责”，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
服务，无论是否收费，都应当符合保障
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要求。如果商品或服
务存在瑕疵，但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
定且不影响正常使用性能，经营者应提
前向消费者如实告知。此外，经营者还
需要确保其经营场所和设施的安全性，
包括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和设置
警示标识。如果消费者在经营场所遭遇
危险或受到侵害，经营者还需提供及时
的救助。这些规定不仅有助于提高消费
者的安全保障水平，也促使经营者更加
重视安全问题，从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
的消费环境。

职业闭店人等预付式消费问题频发

预付式消费涉及教育、美容美发、
健身等领域，是近年来消费者投诉的高
发区，特别是近期预付式消费领域出现
的“职业闭店人”侵害消费者权益问题
日渐受到社会关注。

预付式消费的侵权主要表现为因
经营者转店、变更经营地址等引发的退
费争议，其不按合同履约导致消费者被
迫接受一次又一次的转让，严重损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此外，也有经营者疑似
恶意圈钱后撤店跑路，在临闭店前还在
售卖课程、预收款项，通过多次变更法
定代表人、股东等登记事项来逃避退款
责任，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使
得消费者即使想要维权，也面临高昂的
成本和复杂的法律程序，且往往维权效
果甚微。

消委观点：职业闭店行为目的是帮
助经营者套走预付消费资金，逃避法律
责任，降低向消费者承担责任的成本和
风险。如果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和
增加经营者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
职业闭店人将严重扰乱正常的市场经
济秩序，冲击社会信用体系，让消费者
对预付费模式的信任度降低，对整个市
场环境产生不信任感，进而影响其他诚
信经营的企业。针对职业闭店人问题，
需要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强化市场
监管力度、推动行业自律等措施多管齐
下、综合施策，同时不断增强消费者自
我保护意识，才能让职业闭店人闭得了
店，却避不了法律责任，还市场一个公
平、诚信、健康的发展环境。

黄金珠宝售后问题凸显

黄金珠宝近年来一直备受消费者
的青睐，关于黄金珠宝的售后问题也
逐渐凸显，如部分珠宝商家为了揽客，
宣称按实收价全额回购等，但当消费
者要求回购时，商家却又以经营主体
已变更为由拒绝回购。除此之外，还存
在“一口价”黄金计价模式不透明，商
品和按克重销售的商品不能进行调
换；“以旧换新”商家不向消费者明示
所换“工艺金”的品名、重量、纯度、单
价等；珠宝首饰断裂、变形、变色、镶嵌
件脱落等质量问题引发的售后争议。

消委观点：消费者在购买黄金珠宝
时要保持理性，不能因为“按实收价全
额回购”就冲动购买。回购通常会设定
时间限制，年限越长变数越大，如果遇
到商家闭店、经营不善、更换主体等情
况，消费者可能会面临回购无门的风
险。同时，消费者还应仔细询问和了解

产品的计价方式和售后服务，尤其是
“一口价”黄金的克重和调换问题，一定
要详细咨询清楚后再进行购买。购买时
务必与商家签订销售合同，明确商品规
格、纯度、价格、回购、售后服务等相关
内容，并在购买后妥善保管好相关的凭
证和票据。

商家虚假宣传防不胜防

虚假宣传是指商家在销售商品或
提供服务时，采用夸大、虚构或隐瞒事
实等手段，对商品或服务的性能、功能、
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
作出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从而
欺骗或误导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商
家虚假宣传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常见
的有：夸大产品的功能、效果或品质；通
过伪造销售数据、用户评价或专业机构
的认证来误导消费者；故意隐瞒产品的
缺陷、限制条件或重要信息，使消费者
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等。

消委观点：虚假宣传行为违反了诚
实信用原则和商业准则，不仅误导了消
费者，还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消费者
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应保持警惕，仔细
辨别宣传信息的真伪，了解产品的相关
信息，包括功能、品质、价格等，并对比
不同商家的宣传内容。天下没有免费的
午餐，大多数免费领取产品背后可能都
暗藏陷阱。当发现商家存在虚假宣传行
为，消费者应及时向相关部门投诉举
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部门应
加大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对虚假宣传行
为进行严厉打击和处罚。同时，商家也
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商业道德，诚信
经营，为消费者提供真实、准确的产品
信息。

为深入了解当前居民养老消费现
状，聚焦养老消费热点，保障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10月 11日至 18日，四川省
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联合青海省消
费者协会和重庆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
员会共同开展了“居民养老现状线上消
费调查”活动，期间共收集有效样本
18789个。

11月 11日，三地联合发布了《2024
年居民养老现状消费调查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显示，居家（上门）
养老模式备受青睐，养老需求日益多元
化，73.72%的受访老人更倾向于居家
（上门）养老，仅有 26.28%的老人倾向于
机构养老。受访老人对养老服务的满意
度评价相对较低，养老服务业亟待高质
量发展。

超七成老人倾向于居家养老

参与本次调查的受访老人年龄在
70—79岁之间的占比最多，为 48.88%；
其次是 60—69岁的老人，占比 33.92%。
受访的多数老人都与家人同住，有
57.22%的老人生活需要有人照顾，最需
要的是“慢性病诊疗及康复护理等医疗
服务”和“餐饮服务、老年饭桌等餐食服
务”，分别占比 38.87%和 36.05%。

73.72%的受访老人更倾向于居家
（上门）养老。仅有 26.28%的老人倾向于
机构养老，“观念上认同机构养老”是这
部分老人倾向机构养老的主要原因，占
比达 59.37%。

超半数受访老人有养老消费经
历，多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获取养老服

务信息。调查显示，52.65%的受访老人
表示有过养老服务消费经历，47.35%
的受访者表示从未有过养老服务消
费。“网络社交圈”是他们获取养老服
务信息的重要渠道。在有过养老服务
消费经历的 9892 名受访老人中，通过
“微信群、朋友圈等网络社交圈”获取
服务信息的最多，占比达 67.42%，通
过“政府官方渠道”获取养老服务信息
的比例仅为 8.40%。

受访老人月养老支出 1000—3000
元居多，占比 54.59%，其中每月养老服
务消费在 1001—2000 元的消费者最
多，占比 32.01%。在 9892名有过养老服
务消费的受访老人中，83.35%的老人会
不同程度地检查养老服务机构或服务
人员的资质问题，有 16.65%的老人从未
验证过机构或人员资质。

养老服务中隐私安全最受关注

受访老人对养老服务消费经历的
满意度评价总体一般，均分为 69.41分。
无资质诊疗和亲情营销是受访老人遇
到最多的问题。在接受过养老服务消费
的受访老人中，有 92.32%的受访者都遭
遇过不同形式的养老骗局；69.42%的受
访老人遭遇过“养老机构内设的无资质
医疗机构、无行医资质人员擅自开展诊
疗活动”；59.06%的受访老人遇到过“亲
情营销（通过赢得老年人好感推销产品
或服务）”。

居家养老中，存在个人信息泄露
和过度营销问题。在 6075名有过居家
养老消费经历的受访老人中，85.42%

的老人遇到过消费问题，14.58%的老
人表示未曾遇到过消费问题。遇到商
家“获取过多个人信息”“借机推销别
的产品”的老人最多，分别占 59.52%、
55.54%；反映“售后服务跟不上”的老
人也较多，占比 46.60%；在居家养老
消费服务中遇到“价格不透明”“服务
过程不够规范”的老人也不少，分别占
比 43.21%和 38.21%。

机构养老中，摔倒事故、卫生问题、
收费不规范较显著。在 4543名有过机
构养老服务消费经历的消费者中，有
95.47%的老人都曾遇到过消费问题。调
查发现，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遇到问
题的比例要高于“居家（上门）养老”的
老人。

其中，遇到过“摔倒等人身安全问
题”的受访老人最多，占比 59.98%；其次
为“卫生或防疫安全事故”“随意增加或
调整费用”，占比分别为 45.15%、
32.62%；提及“物品丢失等财产安全问
题”的老人也不少，占比 25.60%；此外，
也有部分受访老人反馈存在“虚假宣
传、服务缺项”“虐待或歧视老人”“食品
安全问题”“消防安全问题”“养老机构
卷钱跑路”等问题。

超九成老人遇到问题会
进行投诉维权

向平台、消协投诉是受访老人采
取的主要维权办法。调查结果显示，在
9892 名有过养老服务消费经历的受
访老人中，有 93.63%的人表示遇到养
老服务消费问题时会选择维权。其中，

72.86%的老人会向当地消协等组织投
诉，寻求调解；55.78%的老人选择向行
政主管部门投诉。同时，有 61.82%的
老人还会选择向预订服务的平台投
诉，32.95%的老人倾向“与养老机构或
提供服务企业”沟通协商解决。有
6.37%的受访老人表示“怕麻烦，不会
维权”。

提供维权帮扶、开发个性化服务项
目更受老年人期待。当问及对养老服务
消费和行业规范发展有哪些意见与建
议时，选择“提供针对老年人的维权帮
扶”的老人最多，占 45.80%。其次，认为
“针对老年人不同需求，开发个性化健
康服务项目”和“加强行业监管，建立健
全考评体系”的老人也较多，占比分别
为 42.65%、42.40%。此外，也有部分老人
认为“加强宣传教育，给老年人提示消
费风险”“完善细化服务标准，保证收费
标准公开透明”能够规范养老行业行
为，降低消费者消费风险，两项占比分
别为 23.42%、21.82%。还有部分老人建
议“针对重点消费问题，整顿行业乱
象”。

针对养老服务市场存在的问题，三
地消费者组织建议：

政府应完善法规，增加投入，强化
监管并鼓励创新，促进养老服务健康
发展；养老服务提供商应提升专业技
能，加强内部管理，重视用户反馈，提
供个性化、高质量的服务；老年人及家
庭应增强保护意识，参与服务监督，合
理选择养老服务，关注政策优惠；提升
老年人生活品质，促进居家养老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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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受青睐 养老服务待提升
川渝青消费者组织联合开展居民养老现状消费调查

四川发布第三季度消费投诉分析报告
职业闭店人、黄金珠宝售后等成为投诉新热点

□本报记者 马工枚

崇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地理标志产品发展提供“加速度”

□曹琳本报记者魏彪

在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农村，腊肉是家庭生活的
必备食品。青川县建峰镇青沟村村民李红燕利用传统
烟熏技术将肉制品进行深加工，2023年产值达到 180
万元。

随着该县文旅产业持续火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
名前来，利用传统方式制作的腊肉、香肠等成为游客
争相购买的土特产，“嗅”到其中的商机的李红燕 2021
年辞去工作，在建峰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投资 300
万元，建成腊肉加工厂，并成立青川山之味食品有限
公司，开展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业务，生产腊肉、
香肠等，并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销售。

相比其他地方制作的腊肉，李红燕依然保留着最
传统的腊肉烟熏工艺。近日，走进李红燕的腊肉加工
厂，肉香迎面扑来。在腊肉烟熏房，腊肉挂满房间，屋
里燃烧着熊熊篝火。“我们的腊肉最少要熏上半个月，
才可以进行加工、出售。”李红燕说。

在腊肉成品加工房里，三名工人正在对熏制好的腊
肉进行切割、称重和包装，为了保证腊肉的品质，李红燕
会不定期从当地村民家中收购土法养殖的生猪。据了
解，腊肉加工厂还带动当地 3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

自 2023年腊肉加工厂开始生产以来，由于其生
产的腊货产品口感好、肉质美、香味醇，深受消费者喜
爱，除供应成都几家大型酒店外，上海、广州等地的订
单也络绎不绝。“今年我们新增了风干鸡、藏香猪、风
干排骨等产品，上半年销售额达到了 110余万元，下
半年即将进入销售旺季，预计今年销售额可以突破
300万元。”李红燕说。

随着腊肉加工生意越来越好，每年都会有不少
“回头客”定期前来购买。“我们今后将充分利用优惠
政策及电商销售渠道，帮助本地农产品走出去，带动
大家增收致富。”李红燕胸有成竹地说。

广元市青川县：

腊肉飘香
打造“舌尖上”的富民产业


